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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法官判案无人服，法警送判决书时甚至被村民围攻
■如今，案件量越来越少，村委会主动维护“外嫁女”权益

村规民约遇上现代法治 :
望城法院巧破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难题

农村“外嫁女”的土地权益保护，一直是建设法治乡村的
重要内容。近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农村土地流转、
退耕还林等政策的实施，在不少地区，因集体经济组织分配补
偿款、收益款产生的“外嫁女”土地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和
纠纷日益增加。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很多地方的村小组仍然认为“嫁出去
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在分配土地补偿款时剥夺“外嫁女”及其
子女作为村小组成员的合法权益。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方式不仅
违反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相关法律规定，也与社会经济的发
展相悖。随着法治社会的推进，农村妇女法治维权意识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外嫁女”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应有的权益。

仅在 2019 年，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就受理了将近 1200
件当事人之一为“外嫁女”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件。
面对数量庞大的涉及“外嫁女”土地权益的案件，望城区法院
的法官面对过法庭上挤满了利益相关村民，不断有人打断甚至
和法官争论的庭审现场；也遇到过法警送判决文书被围攻、当
地村委会对前来执行判决的工作人员“拍桌子”的极端情况。
但是，法院依然坚持“男女平等”，坚持纠正“多数人举手侵犯
少数人合法权益”的违法村民自治，在维护保留户籍的“外嫁女”
及其子女土地权益的司法实践中进行探索和实践，并积累了属
于自己的司法经验。同时，在区法院坚持普法的影响下，越来
越多的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开始主动维护保留户籍的“外嫁女”
及其子女的合法权益。

近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对望城区法院的“外嫁女”土地
权益保护工作进行了专访，看他们如何巧破农村妇女土地权益
保障难题。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最初，我们的法警送达涉

‘外嫁女’纠纷的判决文书到

社区的时候，还发生过被村民

围攻的情况。”回想起办理涉

及到“外嫁女”的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权益纠纷案件中的酸甜

苦辣，江革坦言，自从决定受

理涉及到“外嫁女”及其子女

土地纠纷类型的案件后，困难

和争议一直相伴左右。

而在原佳村村委会副主任

李荷的记忆里，曾经有法院执

行局的工作人员到村委会要求

执行法院判决时，甚至有村委

会班子成员直接“拍了桌子”。

为了让更多的村民了解相

关的法律法规，不再激发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2019 年年底开

始，望城区人民法院一边加大

普法宣讲力度，一边派驻法官

 老旧观念与法治意识的碰撞
近日，望城区人民法院参加第

八届金法槌奖 - 微电影微视频征

集展播活动的微电影《春分》引起

了不少关注。《春分》讲述的是发

生在该区乌山街道原佳村一起真

实的“外嫁女”维权的故事。在微

电影中，“外嫁女”女主角在法院

的帮助下，成功维护了自己的合法

权益，但在镜头之外，望城区法院

为此做出的努力却不仅如此。

11 月 5 日，刚刚结束了一场“外

嫁女”及其子女权益的法律宣讲

后，望城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江革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往往在经

过 3 次以上的宣讲后，一个村（社

区）大部分的人才开始慢慢转变自

己的观念，“我们现在每隔一段时

间就要到街道、村（社区）进行法

律宣讲，每一个村（社区）起码要

去 3 次”。

早在 1992 年出台的《中华人

民 共和国妇女权 益保障 法》中，

就明确规定了妇女在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

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

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

平等的权利；以及任何组织和个

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

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但在

不少农村地区，女性往往无法真

正拥有这一权益。

在江革看来，造成这一问题最

根本的原因是农耕文化下的“男女

不平等”，农村一直有着“嫁出去

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一陈旧观念，

在不少村（社区）的村规民约中，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忽视了“外嫁女”

及其子女的正当土地权益；而另

外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则是，有不

少村民担心“外嫁女”在男方家享

受了土地带来的权益后，又要到娘

家来分一杯羹，“涉及到经济利益

问题，每一个人都比较敏感”。

随着法治社会的推进，不少农

村女性的维权意识逐渐提高，她

们在和作为集体经济组织代表的

村民小组协调不成后，纷纷选择

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在望城，这类案件从 2000 年

以来呈小规模出现，到 2011 年望

城撤县设区后急剧增多。一直到

2019 年，望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

涉及到“外嫁女”及其子女的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件达到

将近 1200 件。

为了增强村民的法治意识，望城区法院多次在村（社区）举行法律
宣讲活动。

开庭时，旁听的村民代表挤满了审判庭

“ 刚 开 始 处 理 涉及‘ 外 嫁

女’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纠纷

案件时，我们法官都不当庭宣

判，避免引发旁听村民的不满

情绪。”望城区人民法院速裁庭

负责人魏林审理了大量涉及到

“外嫁女”合法土地权益的案件，

他回忆，旁听的村民不仅会在

庭上反驳法官，甚至在庭审后，

还会继续缠着法官争论。

望城区人民法院速裁庭法

官高芳 还记得她在 2019 年 11

月办理的一桩案子，当时，3 户

人家“外嫁女”及其子女共同

上诉，希望维护自己的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权益。

这 3 户人家来自同一村民小

组，几名女性在结婚时并没有

迁走自己的户口，小孩出生后

也跟着妈妈落户在了外公这边。

由于村民小组在分配征收项目

的赔偿款项时，并没有依法依

规对她们进行补偿，为此，她

们在和村委会以及村民小组多

次协商无果后，选择向法院提

起了诉讼。望城区法院决定合

并开庭。

在庭前调解的时候，其中

一位原告向高芳哭诉，提起诉

讼后，家里人就成为了组上的

“公敌”，被邻居们指指点点的

父母甚至提出让女儿撤诉，“想

要息事宁人”。

开庭当天，高芳刚进入审

法加情，“外嫁女”权益案从百余起到个位数

判庭，发现原本只能坐下 40 余

人的审判庭被前来旁听的村民

挤满了。原来，担心自己的利

益受损，当事人所在的村民小

组每家每户都派了代表过来旁

听，甚至在法官审判的过程中，

多次违反法庭纪律。

庭审结束后，高芳没有当

庭宣布审判结果，而是选择庭

审后再择期宣判。最终，高芳

判决该村民小组给付几位原告

应得的集体收益款，并判决村

委会承当连带责任。

“在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权

益纠纷案件中，村委会一般不

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但在这个

案件中，村委会存在着重大过

错。”高芳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在办理该案的过程中，

为了防止村民小组提前分发土

地征收补偿款项，导致原告胜

诉后权益不能兑现，她提前向

村委会发出了协助冻结村小组

资金的文书。但村委会在收到

协助文书后，却仍然把资金直

接给村民小组提前发放了，损

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察觉到庭后择期宣判虽然

避免了庭上的矛盾，但对村民

们的 普法 效 果 不明显 后， 经

过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决定这

类案件审判将当庭宣布审判结

果。“一是因为我们的审判是完

全合法依规，完全可以当庭宣

判；二是当庭宣判也是一次普

法的过程。”魏林告诉记者，从

每一次开庭每家每户都会派代

表，逐渐变成了只有村委会代

表和组长前来，“大家开始慢慢

接受这种观念”。

和执行局工作人员“包村包社

区”，负责案件的受理和审判

执行。江革选择了当时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矛盾纠纷最为密集

的乌山街道原佳村。

李 荷 于 2011 年 加 入 原 佳

村 村 委 会 班 子， 在 他 的印 象

里，从 2014 年村子里有大面积

土地征收项目以来，就开始出

现保留户籍的“外嫁女”和村

民小组打官司的情况，一直到

2017 年，这类情况开始爆发，“看

到有人打赢了官司，其他人纷

纷效仿”。

面对想要分走集体收益的

“外嫁女”，大部分村民都是不

认同的，“村规民约的形成是经

过大部分村民的认可，而保留

户籍的‘外嫁女’毕竟是少数

群体，在村民们看来，她们应

该顺应大局”。      

李 荷（ 左 ）
经常到区人
民法院向江
革（ 右 ） 请
教关于集体
经济组织成
员权益相关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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